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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根据《重庆市城市建设配套

费征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53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

通知》（渝府发〔2015〕53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渝

府发〔2021〕29 号）和《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取消和调整 3 项市定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的通知》（渝财综〔2019〕61 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

收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征收标准

凡在本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规定缴纳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

（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分为Ⅰ档、Ⅱ档、Ⅲ档、Ⅳ档。其中 ：Ⅰ档范围内按建筑面

积每平方米 230 元计征，Ⅱ档范围内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185 元计征，Ⅲ档范围内按建筑面积每平

方米 115 元计征，Ⅳ档范围内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85 元计征。

（二）工业园区内经确认后的工业项目生产性用房及仓储、检验检测、自用车库等配套用房，免

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三）经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对村民在规划区内利用自用宅基地修建、

改建自用住房的，按每人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文件
南川府发〔2026〕2 号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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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收管理

（一）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模式、征收办法、减免政策按照《重庆市城市建设配套费征

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53 号）规定执行。

（二）法律、法规、规章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免缴、减缴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建设项目申报面积应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达到 300 万元及以上的，可以实行分次缴纳。

其中：应缴金额在 300 万元及至 600 万元之间的（不包括 600 万），其首次缴纳数额不得小于 300 万元，

余款应当在 6 个月内缴清 ；应缴金额在 600 万元及以上的，首次缴纳数额不得小于应缴总额的 50%，

余款应当在 6 个月内缴清。

三、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 2026 年 2 月 13 日起施行，原《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

通知》（南川府发〔2020〕5 号）同时废止。

附件 ：重庆市南川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档次范围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1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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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南川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档次范围

一、Ⅰ档范围

东城街道 ：鼓楼坝社区、灌坝社区、长亭社区、渚堰塘社区、皂桷井社区、花山社区、东金华社

区、大铺子社区、龙岩河社区、永生桥社区、北郊社区、三秀社区行政区域范围。

西城街道 ：西大街社区、东方红社区、长远社区、来游关社区、龙济桥社区、新桥社区、永隆社

区、安平社区行政区域范围。

南城街道：三圣路社区、龚家塘社区、南园路社区、清桥社区、金佛社区、林堡社区、松林社区、

兴南社区、庆岩社区行政区域范围。

二、Ⅱ档范围

水江镇 ：龙现社区、大龙社区、大燕社区、兴盛社区、水河村、黄泥村、大顺村行政区域范围。

大观镇 ：观音桥社区、观溪村、铁桥村、龙川村、金龙村、中江村行政区域范围。

南平镇 ：陈家场社区、兴湖村、景秀村、花盆村、玉龙村行政区域范围。

中桥乡 ：大坪村行政区域范围。

三、Ⅲ档范围

兴隆镇、太平场镇、白沙镇、黎香湖镇、乾丰镇、河图镇、木凉镇、神童镇、石莲镇、鸣玉镇、

石溪镇、福寿镇、冷水关镇、民主镇、骑龙镇、石墙镇、楠竹山镇、金山镇、头渡镇、德隆镇、合溪

镇、古花镇、庆元镇、大有镇、三泉镇、山王坪镇全部行政区域范围。

东城街道 ：高桥村、黄淦村行政区域范围。

西城街道 ：沿塘社区、永合社区、金台村、会峰村行政区域范围。

南城街道 ：田家社区、文华社区、清泉社区、石林社区、万隆村、半溪河村、官地村、三汇村、

双河场村行政区域范围。

水江镇 ：劳动社区、古城社区、双河社区、长青社区、宏图村、山水村、石茂村、梓潼村、青龙

村、辉煌村行政区域范围。

大观镇 ：石桥村、云雾村行政区域范围。

南平镇 ：红锋村、天马村、石庆村、水丰村、永安村、红山村、云雾村行政区域范围。

四、Ⅳ档范围

峰岩乡全部行政区域范围。

中桥乡 ：中溪村、燕鸣村、普陀村行政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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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特发布本令。

一、禁火时间

每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7 月 10 日至 10 月 10 日。

二、禁火区域

全区森林、林地及其边缘直线 100 米范围内所有区域。

三、禁火规定

（一）禁火期间，禁火区域内禁止生产用火、工程用火以及野外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燃放

孔明灯、烤火、野炊、吸烟、火把照明、烧秸秆、烧灰积肥、烧蜂（蚁）窝、烧山驱兽、使用枪械

狩猎等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并落实各项防火措施。

（二）禁火期间，进入禁火区域的单位和个人禁止携带火种火源和易燃易爆物品。

（三）禁火期间，进入禁火区域的人员和车辆必须扫码登记，并自觉接受防火检查。拒不接受登记、

检查的，检查人员有权禁止其通行。

（四）禁火期间，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入禁火区域，需有监护人陪同，并由

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责任。

（五）“春节”“春耕时节”“清明节”“劳动节”“秋收时节”以及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

期间，禁火区域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行为。禁火区域及其周边的单位和居住人员，要严格管理生活用火，

严防火源进山入林。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文件
南川府发〔2026〕1 号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森林防火禁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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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禁火时段如遇高火险天气，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四、责任追究

（一）凡违反本令规定擅自野外用火的单位和个人，由相关部门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予以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

（二）违规用火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五、监督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发现存在违反本令的行为或森林火情火灾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或区林业局、区公安局、区应急局等部门举报（报警），举报（报警）电话 ：023-

71647699（区林业局）、110（区公安局）、023-71646119（区应急局）。

六、本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同时废止。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1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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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文件
南川文旅委发〔2026〕2 号

重庆市南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

根据《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29 号）的规定，对主要内容与

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或者不适当，已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代替，不需要继续施行，

或者调整对象消失的，应当予以废止。

经研究，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重庆市南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关于做好露营地日常监

管的通知》（南川文旅委发〔2025〕30 号）行政规范性文件，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6 年 1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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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进一步健全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我区开展了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工作，经专家评审

并公示，确定“代氏卤猪蹄”等 49 个项目为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将项目名录

予以公布。

各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方针，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

传承、传播和管理工作，切实提升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2 月 1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文件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南川区第十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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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17
庆

酒
酿

造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3

4
重

庆
庆

酒
酿

酒
庄

园
有

限
公

司

18
外

婆
笋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3

5
南

川
区

笋
轩

仁
家

餐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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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别

编
号

保
护
单
位

19

南
川

小
吃

制
作

技
艺

陈
氏

手
工

老
面

馒
头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3

6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西
城

街
道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20
大

有
高

粱
米

团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大

有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21
方

竹
笋

酱
香

包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山

水
都

市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22
古

花
豆

腐
圆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古
花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23
观

音
岩

豆
腐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三
泉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24
花

山
麦

耳
朵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邦

焱
养

老
院

有
限

公
司

25
皮

氏
汤

圆
馅

传
统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乐

一
建

康
餐

饮
有

限
公

司

26
水

江
腊

香
苕

粉
汤

圆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水

江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27
水

江
庞

家
油

粽
子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水
江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28
小

河
油

糍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金

山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29
永

隆
山

玉
米

粑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西

城
街

道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30
无

刺
鲫

鱼
刀

工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3

7
南

川
区

江
莉

餐
饮

店

31
香

酥
豆

干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3

8
重

庆
味

轩
州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32
小

河
白

酒
酿

造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3

9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金

山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33
小

河
挂

面
传

统
技

艺
Ⅷ

-
14

0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金

山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34
张

记
清

香
白

酒
酿

造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4

1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张

记
藏

酒
酿

酒
坊

35
张

氏
香

菇
压

榨
脱

水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4

2
重

庆
朴

原
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36
中

桥
酸

辣
酱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4

3
众

智
桥

联
农

业
开

发
（

重
庆

）
有

限
公

司

37
高

氏
传

统
拓

印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4

4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兴

隆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38
永

安
打

铁
技

艺
传

统
技

艺
Ⅷ

-
14

5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南

平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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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别

编
号

保
护
单
位

39
小

河
藤

编
传

统
技

艺
Ⅷ

-
14

6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金

山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40
合

溪
墨

韵
线

描
画

传
统

美
术

Ⅶ
-
9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合
溪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41
叶

脉
画

传
统

美
术

Ⅶ
-
10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隆
化

第
二

小
学

校

（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西

城
街

道
教

育
管

理
中

心
）

42
三

泉
吴

氏
根

雕
传

统
美

术
Ⅶ

-
11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三
泉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43
梯

田
斗

灯
习

俗
民

俗
Ⅹ

-
8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峰
岩

乡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44
南

川
刨

猪
汤

习
俗

民
俗

Ⅹ
-
9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中

心

45
南

川
豆

花
饭

食
俗

民
俗

Ⅹ
-
10

食
谷

八
方

(
重

庆
)
餐

饮
文

化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46
福

寿
狮

舞
传

统
舞

蹈
Ⅲ

-
10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福
寿

镇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服
务

中
心

47
马

钱
子

砂
烫

炮
制

工
艺

传
统

医
药

Ⅸ
-
10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中
医

医
院

（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西

城
街

道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48
寿

铸
中

药
骨

伤
药

酒
制

作
工

艺
传

统
医

药
Ⅸ

-
11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中
医

医
院

（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西

城
街

道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49
手

工
药

香
传

统
制

作
技

艺
传

统
医

药
Ⅸ

-
12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中
医

医
院

（
重

庆
市

南
川

区
西

城
街

道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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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

经 2026 年 2 月 12 日区人民政府第 102 次常务会议决定 ：

任命

刘蕴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副局长 ；

于文斌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张永茂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水江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鞠廷权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南平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魏立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大观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戴明松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鸣玉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曹广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太平场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佘明轮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山王坪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肖源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黎香湖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蒋红林为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楠竹山派出所所长（试用期一年）；

谈露（女）为重庆市南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

陈垠地为重庆市南川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试用期一年）；

胡玉菡（女）为重庆市南川中学校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张林森为重庆市南川道南中学校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朱绪安为重庆市南川实验学校副校长（试用期一年）。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文件
南川府人〔2026〕1 号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刘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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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

刘蕴的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职务。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2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